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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文章来源：财政部网站　　发布时间：2000-07-01

财政部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管字[2000]20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国务院有关部委，中央企业集团，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进一步完善国有股权管理工作，促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健康发展，根据政府职能转变和证券市

场发展的需要，重新规范国有股权管理中的有关事项，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有股权管理工作的职能划分。

　　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原则，地方股东单位的国有股权管理事宜一般由省级(含计划单列市，下同)财政(国有

资产管理，以下简称国资)部门审核批准；国务院有关部门或中央管理企业(以下简称“中央单位”)的国有股权管理事

宜由财政部审核批准。但发行外资股(B股、H股等)，国有股变现筹资，以及地方股东单位的国家股权、发起人国有法

人股权发生转让、划转、质押担保等变动(或者或有变动购有关国有股权管理事宜，须报财政部审核批准。具体职能划

分如下：

　　(一)省级财政(国资)部门国有股权管理职能

　　地方国有资产占用单放设立公司和发行A股股票；

　　地方股东单位未全额认购或以非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应配股份；

　　地方股东单位持有上市公司非发起人国有法人股及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发生直接或间接转让、划转以及因司法冻

结、担保等引起的股权变动及或有变动。

　　(二)财政部国有股权管理职能

　　中央股东单位的国有股权管理事宜；

　　地方股东单位涉及以下行为的，由省级财政(国资)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批准：

　　设立公司并发行外资股(B、H股等)；

　　上市公司国家股权、发起人国有法人股权发生直接或间接转让、划转以及因司法冻结、担保等引起的股权变动及

或有变动；

　　国家组织进行的国有股变现筹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试点等工作。

　　(三)国有资产占用单位设立公司和发行A股股票涉及地方和中央单位共同持股的，按第一大股东归属确定管理权

限。

　　二、国有股权管理程序

　　(一)由省级财政(国资)部门负责的国有股权管理事宜，经地方财政(国资)部门逐级审核后，报省级财政(国资)部

门批准。

　　(二)由财政部负责的国有股权管理事宜，按以下两种情形办理：

　　国有股权由地方单位持有的，国有股权管理事宜由省级财政(国资)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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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股权由中央单位持有的，国有股权管理事宜由中央单位审核后报财政部批准。

　　三、办理国有股权管理审核批复事宜需报送的材料：

　　(一)设立公司需报送的材料：

　　1.中央单位或地方财政(国资)部门及国有股东关于国有股权管理问题的由请报告；

　　2中央单位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同意组建股份有限公司的文件；

　　3.设立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资产重组方案、国有股权管理方案；

　　4.各发起人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营业执照及主发起人前三年财务报表；

　　5.发起人协议、资产重组协议；

　　6.资产评估合规性审核文件；

　　7.关于资产重组、国有股权管理的法律意见书。

　　8.公司章程。

　　(二)配股时需报送的材料：

　　1.中央单位或省级财政(国资)部门及国有股股东的申请报告；

　　2.上市公司基本概况和董事会提出的配股预案及董事会决议；

　　3.公司近期财务报告(年度报告或中期报告)和目前公司前10名股东名称、持股数及其持股比例；

　　4.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审核报告和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政府对有关投资立项的批准文件；

　　5.以实物资产认购股份的，需提供该资产的概况、资产评估报告书及合现性审核文件等；

　　(三)转让或划转股权需报送的材料：

　　1.中央单世或省级财政(国资)部门关于转让或划转国有股权的申请报告；

　　2.中央单位或省级人民政府关于股权转让或划转的批准文件；

　　3.国有股权转让可行性研究报告、转让收入的收取及使用管理的报告；

　　4.转让方、受让方草签的股权转让协议；

　　5.公司上年度及近期财务审计报告和公司前10名股东名称、持股情况及以前年度国有股权发生变化情况；

　　6.受让方或划入方基本情况、营业执照及近2年财务审计报告；

　　7.受让方与公司、转让方的债权债务情况；

　　8.受让方在报财政部审批受让国有股权前9个月内与转让方及公司发生的股权转让、资产置换、投资等重大事项的

资料；

　　9.受让方对公司的考察报告及未来12个月内对公司进行重组的计划(适用于控股权发生变更的转让情形)；

　　10.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四)上市公司回购国有股时需报送的材料：

　　1.中央单位或省级财政(国资)部门关于国有股回购的由请报告；

　　2.国有股股东单位关于同意回购的文件；

　　3.上市公司关于国有股回购方案；

　　4.公司近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5.回购协议书草案及国有股股东减持收入使用计划；

　　6.公司对债权人妥善安排的协调方案；

　　7.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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